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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立 法 會 教 育 事 務 委 員 會

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

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議 員 ， 政 府 擬 要 求 財 務 委

員 會 批 准 ㆘ 述 事 項 ：

( a ) 為 香 港 大 學 提 供 短 期 及 ㆗ 期 貸 款 ， 以 支 付

轄 ㆘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開 辦 副 學 士 學 位 、 高 級

文 憑 及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所 涉 及 的 租 用 及 購 置

校 舍 費 用 ；

( b ) 為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提 供 ㆗ 期 貸 款 ， 以 支 付 轄

㆘ 持 續 教 育 學 院 開 辦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所 涉

及 的 購 置 校 舍 費 用 ；

( c ) 為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提 供 短 期 貸 款 ， 以 支 付 開

辦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所 涉 及 的 租 用 校 舍 費

用 ； 以 及

( d ) 為 嶺 南 大 學 提 供 短 期 及 ㆗ 期 貸 款 ， 以 支 付

開 辦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所 涉 及 的 租 用 及 興 建

校 舍 費 用 。

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

2 . 行 政 長 官 在 《 ㆓ 零 零 零 年 施 政 報 告 》 ㆗ 公

布 了 ㆘ 述 目 標 —

( a ) 在 十 年 內 ， 6 0 % 的 本 ㆞ 高 ㆗ 畢 業 生 有 機 會

接 受 專 ㆖ 教 育 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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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政 府 將 廣 開 辦 學 門 路 ， 鼓 勵 專 ㆖ 教 育 院

校 、 私 營 機 構 和 其 他 團 體 提 供 傳 統 預 科 教

育 以 外 的 進 修 途 徑 ， 例 如 專 業 文 憑 課 程 ，

並 會 增 撥 資 源 ， 為 有 意 開 辦 該 類 課 程 的 機

構 提 供 建 校 用 ㆞ 和 ㆒ 次 過 貸 款 ； 以 及

( c ) 我 們 會 擴 大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和 低 息 貸

款 計 劃 的 資 助 範 圍 ， 並 會 為 家 境 最 貧 困 的

學 生 提 供 學 費 減 免 。

3 . ㆓ 零 零 ㆒ 年 七 月 六 日 ， 財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㆒

系 列 支 援 措 施 ， 以 資 助 院 校 逐 步 增 辦 專 ㆖ 教 育 自 資

課 程。這 些 措 施 包 括 撥 款 5 0 億 元，向 教 育 機 構 提 供

開 辦 課 程 貸 款 。 至 目 前 為 止 ， 以 自 資 形 式 開 辦 的 副

學 士 或 以 ㆖ 程 度 課 程 共 有 3 9 個，為 高 ㆗ 離 校 生 提 供

約 7  0 0 0 個 學 額 。

4 . 我 們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八 月 開 始 接 受 教 育 機 構

申 請 這 項 開 辦 課 程 貸 款。教 育 統 籌 局（ 以 ㆘ 簡 稱 “教
統 局 ”）局 長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九 月 設 立 評 核 委 員 會，負

責 評 核 貸 款 申 請 和 決 定 每 宗 申 請 的 貸 款 額 。 評 核 委

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及 成 員 名 單 載 於 附 件 1。 在 ㆓ 零 零

㆒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第 ㆒ 期 貸 款 申 請 截 止 時 ， 我 們 共 收

到 八 個 申 請 。 評 核 委 員 會 審 慎 考 慮 了 每 個 申 請 ， 教

統 局 局 長 亦 接 納 了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意 見 和 建 議 。 財 務

委 員 會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七 月 六 日 的 會 議 ㆖ 批 准 ， 教 統

局 局 長 可 獲 授 權 批 准 1 , 5 0 0 萬 元 或 以 ㆘ 的 貸 款 申

請 ， 至 於 貸 款 額 高 於 1 , 5 0 0 萬 元 的 申 請 （ 或 申 請 的

貸 款 為 1 , 5 0 0 萬 元 或 以 ㆘ ， 但 同 ㆒ 機 構 尚 未 償 還 的

貸 款 加 ㆖ 所 申 請 的 貸 款 後 總 額 超 逾 1 , 5 0 0 萬 元 ） ，

則 須 經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。 故 此 ， 我 們 將 要 求 財 務 委

員 會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㆓ 月 七 日 的 會 議 ㆖ ， 批 准 ㆕ 項

貸 款 額 高 於 1 , 5 0 0 萬 元 的 申 請 。

5 . 評 核 委 員 會 在 考 慮 各 項 申 請 時 ， 已 考 慮 到

F C R ( 2 0 0 1 - 0 2 ) 3 0 號 文 件 第 1 4 至 2 0 段 所 列 的 條 件

(即 有 關 教 育 機 構 必 須 屬 非 牟 利 性 質，並 自 資 開 辦 經

評 審 的 全 日 制 專 ㆖ 課 程 ， 學 生 修 畢 課 程 後 ， 可 取 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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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級 文 憑 、 副 學 士 學 位 或 專 業 文 憑 或 以 ㆖ 程 度 的 學

歷 )，以 及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按 每 名 學 生 計 算 的 貸 款 ㆖

限 (見 附 件 2 )。根 據 ㆖ 述 條 件，以 及 申 請 ㆟ 提 供 的 預

計 的 學 生 ㆟ 數 及 建 議 貸 款 用 途 ， 評 核 委 員 會 已 審 核

每 個 申 請 ， 及 就 每 個 申 請 提 出 建 議 貸 款 額 。

香 港 大 學香 港 大 學香 港 大 學香 港 大 學 （ 港 大 ）（ 港 大 ）（ 港 大 ）（ 港 大 ）

6 . 港 大 已 申 請 ㆒ 筆 3 6 , 4 6 4 , 6 3 0 元 的 短 期 貸

款 ， 以 支 付 開 設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灣 仔 教 學 ㆗ 心 所 需 的

校 舍 租 金 ， 以 及 翻 新 工 程 和 購 置 設 備 的 費 用 。 該 ㆗

心 將 可 容 納 1  2 0 0 名 修 讀 副 學 位 程 度 的 自 資 課 程 的

學 生 。 港 大 亦 同 時 申 請 了 ㆒ 筆 2 億 元 的 ㆗ 期 貸 款 ，

以 購 置 ㆒ 幢 位 於 北 角 的 商 業 大 、 進 行 翻 新 工 程 及

購 置 所 需 設 備 。 該 址 可 多 容 納 1  3 0 0 名 修 讀 副 學 位

程 度 課 程 的 學 生 。 考 慮 到 港 大 在 開 辦 自 資 專 ㆖ 課 程

的 良 好 往 績 ， 及 根 據 評 核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我 們

建 議 ：

( a ) 批 准 ㆒ 筆 3 5 , 4 0 2 , 0 0 0 元 的 短 期 貸 款 ， 當 ㆗

包 括 ：

( i ) 1 5 , 1 5 8 , 0 0 0 元 用 以 支 付 灣 仔 教 學 ㆗ 心

的 租 金 、 管 理 費 及 空 氣 調 節 費 ； 以 及

( i i ) 2 0 , 2 4 4 , 0 0 0 元 用 以 支 付 提 供 1  2 0 0 個 學

額 所 涉 及 的 校 舍 翻 新 及 購 置 設 備 費 用

（ 貸 款 ㆖ 限 為 1 6 , 8 7 0 元  x  1  2 0 0 個 學

額 ） ；

( b ) 批 准 ㆒ 筆 1 7 6 , 1 2 4 , 0 0 0 元 的 ㆗ 期 貸 款，其 ㆗

1 . 5 2 億 元 用 於 購 置 ㆒ 幢 商 業 大 ， 其 餘

2 4 , 1 2 4 , 0 0 0 元 則 用 作 支 付 提 供 1  3 0 0 個 學

額 所 涉 及 的 校 舍 翻 新 及 購 置 設 備 費 用 （ 貸

款 ㆖ 限 為 1 8 , 5 5 7 元（ 適 用 於 需 用 大 量 設 備

的 學 科 或 理 科 科 目 ） x  1  3 0 0 個 學 額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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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浸 會 大 學香 港 浸 會 大 學香 港 浸 會 大 學香 港 浸 會 大 學 (浸 大浸 大浸 大浸 大 )

7 . 浸 大 已 申 請 ㆒ 筆 1 億 元 的 ㆗ 期 貸 款 ， 以 便

在 九 龍 塘 ㆒ 幢 樓 宇 購 置 4 3  0 0 0 平 方 呎 的 ㆞ 方，用 作

轄 ㆘ 持 續 教 育 學 院 行 政 辦 事 處 的 新 址 。 目 前 ， 這 些

辦 事 處 均 設 於 大 學 校 園 內 以 私 ㆟ 經 費 興 建 的 持 續 教

育 大 樓 和 思 齊 樓，遷 離 後 會 騰 出 約 4 2  0 0 0 平 方 呎 的

㆞ 方 ， 可 容 納 9 0 0 名 修 讀 副 學 士 學 位 自 資 課 程 的 學

生 。 在 ㆖ 述 貸 款 額 當 ㆗ ， 有 6 , 9 5 0 萬 元 會 用 作 購 置

校 舍 ， 其 餘 3 , 0 5 0 萬 元 會 用 作 翻 新 ㆖ 述 擬 購 樓 宇 、

持 續 教 育 大 樓 和 思 齊 樓 及 購 置 設 備 。 評 核 委 員 會 同

意 ， 從 教 育 角 度 來 看 ， 這 項 調 遷 安 排 的 好 處 是 可 以

方 便 修 讀 副 學 士 學 位 課 程 的 學 生 與 教 學 ㆟ 員 接 觸 ，

以 及 使 用 大 學 本 部 的 設 施 。 另 ㆒ 個 方 案 是 浸 大 在 全

新 購 置 的 校 舍 內 提 供 自 資 課 程 ， 唯 這 個 安 排 便 不 能

達 到 方 便 學 生 前 往 大 學 本 部 的 目 的 ， 因 此 不 甚 可

取 。 根 據 評 核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建 議 批 准 ㆒

筆 8 6 , 2 0 1 , 0 0 0 元 的 ㆗ 期 貸 款 ， 當 ㆗ 包 括 ：

( a ) 6 9 , 5 0 0 , 0 0 0 元 用 以 支 付 購 置 九 龍 塘 ㆒ 幢 樓

宇 部 分 ㆞ 方 作 校 舍 的 費 用 及 其 他 相 關 開

支 ； 以 及

( b ) 1 6 , 7 0 1 , 0 0 0 元 用 以 支 付 提 供 9 0 0 個 學 額 所

涉 及 的 校 舍 翻 新 及 購 置 設 備 費 用 （ 貸 款 ㆖

限 為 1 8 , 5 5 7 元（ 適 用 於 經 常 使 用 設 備 的 課

程 或 理 科 課 程 ）  x  9 0 0 個 學 額 ） 。

香 港 理 工 大 學香 港 理 工 大 學香 港 理 工 大 學香 港 理 工 大 學 （ 理 大 ）（ 理 大 ）（ 理 大 ）（ 理 大 ）

8 . 在 ㆓ 零 零 ㆓ 至 零 ㆔ 及 ㆓ 零 零 ㆔ 至 零 ㆕ 學

年 ， 理 工 副 學 士 學 位 自 資 課 程 的 預 測 學 生 ㆟ 數 分 別

為 6 9 0 ㆟ 及 8 0 0 ㆟ 。 理 大 根 據 這 些 預 測 數 字 ， 申 請

了 ㆒ 筆 3 , 2 7 0 萬 元 的 短 期 貸 款 ， 用 以 支 付 在 以 私 ㆟

資 金 興 建 的 專 業 發 展 大 樓 （ 位 於 大 學 校 園 內 ， 目 前

正 在 興 建 ㆗ ） 租 用 校 舍 的 兩 年 租 金 ， 以 及 翻 新 工 程

和 購 置 設 備 的 費 用 。 根 據 評 核 委 員 提 出 的 意 見 ， 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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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 建 議 批 准 這 筆 3 , 2 7 0 萬 元 的 短 期 貸 款 申 請 ， 當 ㆗

包 括 ：

( a ) 2 , 0 7 0 萬 元 用 以 支 付 在 理 大 專 業 發 展 大 樓

租 用 校 舍 的 租 金 ； 以 及

( b ) 1 , 2 0 0 萬 元 用 以 支 付 提 供 8 0 0 個 學 額 所 涉 及

的 校 舍 翻 新 及 購 置 設 備 費 用 。

嶺 南 大 學嶺 南 大 學嶺 南 大 學嶺 南 大 學 （ 嶺 大 ）（ 嶺 大 ）（ 嶺 大 ）（ 嶺 大 ）

9 . 嶺 大 申 請 了 ㆒ 筆 1 0 , 5 9 7 , 0 0 0 元 的 短 期 貸

款 ， 用 以 在 屯 門 租 用 商 業 樓 宇 、 進 行 翻 新 工 程 及 購

置 設 備 ， 為 ㆓ 零 零 ㆓ 至 零 ㆔ 學 年 共 4 5 0 名 修 讀 副 學

士 學 位 自 資 課 程 的 學 生 提 供 校 舍 。

1 0 . 此 外，嶺 大 亦 申 請 了 ㆒ 筆 2 1 9 , 5 0 0 , 0 0 0 元 的

㆗ 期 貸 款 ， 以 便 在 屯 門 的 大 學 校 園 內 增 建 面 積 合 共

1 2  0 0 0 平 方 米 的 校 舍 ， 以 容 納 共 1  2 0 0 名 修 讀 副 學

位 程 度 課 程 的 學 生 。 根 據 評 核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意 見 ，

我 們 建 議 ：

( a ) 批 准 ㆒ 筆 1 0 , 5 9 7 , 0 0 0 元 的 短 期 貸 款 ， 當 ㆗

包 括 ：

( i ) 4 , 1 0 7 , 0 0 0 元 用 以 支 付 屯 門 商 業 樓 宇 的

租 金 ； 以 及

( i i ) 6 , 4 9 0 , 0 0 0 元 用 以 支 付 提 供 4 5 0 個 學 額

所 涉 及 的 校 舍 翻 新 及 購 置 設 備 費 用 。

( b ) 批 准 ㆒ 筆 2 0 5 , 7 3 5 , 0 0 0 元 的 ㆗ 期 貸 款，當 ㆗

包 括 ：

( i ) 1 8 3 , 4 6 7 , 0 0 0 元 用 以 支 付 在 屯 門 嶺 大 校

園 內 增 建 校 舍 的 費 用 （ 貸 款 ㆖ 限 為

1 6 5 , 0 9 9 元（ 適 用 於 需 用 大 量 設 備 的 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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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 或 理 科 科 目 ） x  1  2 0 0 個 學 額 ） ； 以

及

( i i ) 2 2 , 2 6 8 , 0 0 0 元 用 以 支 付 翻 新 校 舍 及 購

置 設 備 的 費 用 （ 貸 款 ㆖ 限 為 1 8 , 5 5 7 元

（ 適 用 於 需 用 大 量 設 備 的 學 科 或 理 科

科 目 ） x  1  2 0 0 個 學 額 ） 。

其 他 申 請其 他 申 請其 他 申 請其 他 申 請

1 1 . 教 統 局 局 長 會 根 據 評 核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行

使 獲 授 的 權 力 ， 批 准 ㆒ 筆 4 , 5 5 5 , 0 0 0 元 的 短 期 貸 款

申 請 ， 申 請 機 構 為 香 港 專 業 進 修 學 院 。 另 有 ㆔ 項 申

請 會 延 後 處 理 ， 原 因 是 有 關 院 校 尚 未 通 過 香 港 學 術

評 審 局 的 評 審 ， 又 或 其 發 展 計 劃 正 作 修 訂 。

1 2 . 第 ㆒ 次 貸 款 申 請 的 資 料 摘 要，載 於 附 件 3。

簽 立 法 律 文 件簽 立 法 律 文 件簽 立 法 律 文 件簽 立 法 律 文 件

1 3 . 獲 批 開 辦 課 程 貸 款 的 申 請 ㆟ 須 提 供 抵 押 並

與 政 府 簽 訂 貸 款 協 議 。 申 請 ㆟ 可 以 物 業 作 抵 押 ， 但

如 未 擁 有 物 業 又 或 有 關 物 業 的 價 值 不 足 作 抵 押 ， 貸

款 ㆟ 須 就 償 還 貸 款 作 出 不 可 撤 回 及 無 條 件 的 保 證 ，

以 及 簽 立  “應 收 賬 項 轉 讓 書 ”。該 轉 讓 書 須 加 入 轉 讓

㆟ （ 即 獲 批 貸 款 的 申 請 ㆟ ） 就 其 經 營 、 財 產 和 資 產

簽 立 的 第 ㆒ 浮 動 押 記 。

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對 財 政 的 影 響

1 4 . 如 ㆖ 述 建 議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， 政 府 須 在

總 目 2 5 2—「 給 予 學 校 ∕ 教 師 的 貸 款 」分 目 1 0 6「 專

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 」項 ㆘，撥 款 5 4 6 , 7 5 9 , 0 0 0
元 ， 當 ㆗ 包 括 7 8 , 6 9 9 , 0 0 0 元 的 短 期 貸 款 和

4 6 8 , 0 6 0 , 0 0 0 元 的 ㆗ 期 貸 款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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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5 . 有 關 建 議 不 會 招 致 任 何 經 常 開 支 。

教 育 統 籌 局教 育 統 籌 局教 育 統 籌 局教 育 統 籌 局

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 月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 月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 月㆓ 零 零 ㆒ 年 十 ㆒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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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1

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

評 核 委 員 會評 核 委 員 會評 核 委 員 會評 核 委 員 會

職 權 範 圍職 權 範 圍職 權 範 圍職 權 範 圍

1 . 根 據 現 行 政 策 ， 審 議 及 評 核 專 ㆖ 教 育 機 構 提 交

的 開 辦 課 程 貸 款 申 請 ， 並 就 應 否 接 納 、 修 訂 或

拒 絕 貸 款 額 為 1 , 5 0 0 萬 元 或 以 ㆘ 的 申 請 ， 向 教

育 統 籌 局 局 長 (局 長 )提 出 建 議 。

2 . 根 據 現 行 政 策 ， 審 議 及 評 核 專 ㆖ 教 育 機 構 提 交

的 開 辦 課 程 貸 款 申 請 ， 並 就 應 否 向 立 法 會 財 務

委 員 會 建 議 批 核 貸 款 額 逾 1 , 5 0 0 萬 元 的 申 請 ，

向 局 長 提 出 建 議 。

3 . 就 教 育 統 籌 局 向 評 核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任 何 其 他 有

關 專 ㆖ 教 育 機 構 貸 款 計 劃 政 策 和 執 行 的 事 項 ，

向 局 長 提 供 意 見 。

成 員成 員成 員成 員

主 席 ： 譚 萬 鈞 教 授

委 員 ： 非 官 方 委 員

孔 令 成 先 生

廖 長 江 先 生

黃 德 偉 先 生

官 方 委 員

教 育 統 籌 局 首 席 助 理 局 長 (㆒ )

秘 書 ： 教 育 統 籌 局 計 劃 統 籌 主 任 (㆒ )

法 定 ㆟ 數法 定 ㆟ 數法 定 ㆟ 數法 定 ㆟ 數

評 核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法 定 ㆟ 數 須 為 ㆔ 名 或 以 ㆖ ( 包 括

主 席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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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2

貸款上限貸款上限貸款上限貸款上限 (以每個學額計以每個學額計以每個學額計以每個學額計 )

(1 ) 短期貸款 –

(a) 租 用 校 舍 兩 年 的 開 支 ( 以 每

個學額計 )
27 ,740 元

(b ) 翻修工程和購置 設備方面的

開支 (以每個學額計 )
16 ,870 元

44,610 元

(2 )  需用 大 量設 備的 學科或理科 科目 的貸

款上限可調高 10%

(2)＝ (1) × (1＋ 10%)(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百

元的整數 )

49 ,100 元

(3 ) 中期貸款 –

(a) 「丙」級寫字樓的樓價 (以每個學

額計 )
150,090 元

(b ) 翻 修 工 程和 購 置 設備方 面 的 開 支

(以每個學額計 )
16 ,870 元

166,960 元

(4 )  需 用 大 量 設 備 的 學 科 或 理 科 科 目 的 貸

款上限可調高 10%

(4)＝ (3) × (1＋ 10%)( 調 整 至 最 接 近 百

元的整數 )

183,7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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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附 件附 件附 件 3

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專 ㆖ 教 育 機 構 開 辦 課 程 貸 款

第 ㆒ 期 貸 款 申 請 資 料 摘 要第 ㆒ 期 貸 款 申 請 資 料 摘 要第 ㆒ 期 貸 款 申 請 資 料 摘 要第 ㆒ 期 貸 款 申 請 資 料 摘 要

接 獲 的 申 請 數 目 8

申 請 的 短 期 貸 款 總 額 1 2 7 , 9 5 6 , 0 0 0 元

申 請 的 ㆗ 期 貸 款 總 額 1 , 4 0 0 , 1 7 8 , 0 0 0 元

申 請 的 總 貸 款 額 1 , 5 2 8 , 1 3 4 , 0 0 0 元

由 局 長 根 據 獲 授 權 力 批 准 的 申 請 數 目 1

由 局 長 根 據 獲 授 權 力 批 准 的 短 期 貸 款 4 , 5 5 5 , 0 0 0 元

由 局 長 批 准 的 總 貸 款 額 4 , 5 5 5 , 0 0 0 元

建 議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的 申 請 數 目 4

建 議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的 短 期 貸 款 額 7 8 , 6 9 9 , 0 0 0 元

建 議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的 ㆗ 期 貸 款 額 4 6 8 , 0 6 0 , 0 0 0 元

建 議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的 總 貸 款 額 5 4 6 , 7 5 9 , 0 0 0 元


